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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毒基金程序指引重點

第一部分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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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接受撥款

 如決定接受撥款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於5月20日（星期二）

或以前填妥以下文件交回基金會秘書處（「秘書處」） －

 回條暨承諾書
(Reply Slip cum Undertaking)

 推行計劃
(Implementation Pla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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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把正本交回
或郵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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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撥款用途

 禁毒基金（「基金」）屬公帑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

就基金所批款項的使用向公眾負責

 撥款必須依照獲批預算和撥款條款及條件，專用於

禁毒基金會（「基金會」）所核准的用途及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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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撥款用途

 項目計劃／活動／數量及動用的撥款金額必須在獲批

項目（「項目」）的範圍以内，並必須與之相稱

 撥款必須以經濟及審慎的方式用於獲批項目的範圍內，

以達成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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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條款及條件

 在推行項目時，須遵守以下文件訂明的

所有條款及條件－

 批准書 (Approval Letter)

 撥款條件 (Conditions of Grant)

 獲撥款機構／人的程序指引

(Procedural Guidelines for Successful Applicant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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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條款及條件

 在推行項目時，須遵守以下文件訂明的

所有條款及條件（續） －

 禁毒基金一般撥款計劃指引

(Guide to Beat Drugs Fund Regular Funding Scheme)

 基金會不時發出的所有其他指示及信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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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政府資助及資源的使用

 機構須確保項目不得使用基金會對其他項目的資助；或不

得接受其他政府資助，亦不得交叉使用資源（例如以其他

政府基金及／或政府資助服務／計劃的撥款及人員推行項

目，反之亦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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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成果及成效的計算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須確保項目的成果及成效不得重

複計算作其他基金項目及／或政府資助服務／計

劃的成果及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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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獲准財政預算

 須按照基金會批准的

財政預算和分項開支

使用撥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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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例）分項開支：
6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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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獲准財政預算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必須依循基金會批准的財政預算和

分項開支使用撥款。項目如需任何更改，須具備充

分理據及事先得到基金會書面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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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現金需求預測

 須向基金會提交項目的「推行計劃 」(Implementation Plan)，
包括「每年現金需求」(Yearly Funding Requirement)預測數字

 預測現金需求時，應參考撥款申請表中財政預算部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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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行政支援撥款

 在計算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

批款時，個別項目／活動

（例如審計費用）的款項已

被剔除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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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：
(3) External Audit Fee are excluded from
the computation of Administrative
Overhead funding.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行政支援撥款

 須註明每年度擬向基金會申領

發放的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金

額

 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最終確認

金額會根據項目的實際開支及

剔除項目的款項作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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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(4) The final recognised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overhead will be adjusted
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pending of the project.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執行項目時限

 除非另有規定，否則獲批項目須在獲批撥款之日起計六個月內

展開，又或如該項目延續現有項目，則由基金會協定的日期起

展開。如未能於指明期間內展開該項目，必須徵求基金會特別

書面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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 如在執行項目期間，發

生任何可能導致項目無

法如期完成的情況，須

盡快通知秘書處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利益衝突

 在採購的過程中，獲撥款機構／人必須秉持公平

原則及避免利益衝突

 如發覺有可合理地被視作會引致利益衝突的情況，

獲撥款機構／人須以書面通知秘書處所有或任何

相關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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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秉持誠信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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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獲撥款機構／人的董事、職員（不論長工或臨時工）、代理人及次
承辦人在與項目有關的工作上秉持誠信，獲撥款機構／人應：

(a) 禁止參與項目的有關人士就撥款及項目向他人提供、索取或接受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（香港法例第201章）所定義的利益，獲基金會許可
者則不在此限；

(b) 避免在項目推行期間，處理任何與其應就所獲撥款及項目而履行
的職務有衝突，或被視為有衝突的服務、職務、工作或事情，並要求其董
事、職員（不論長工或臨時工） 、代理人及次承辦人遵守相同規定；以
及

(c) 如衝突無可避免，確保衝突得到適當處理，並盡快以書面通知秘
書處有關情況，以及所採取旨在解除／減低影響的措施（例如免去所涉董
事或職員相關職務）。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秉持誠信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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 此外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遵守《防

貪錦囊》（即《「誠信‧問責」－政府基金資助計劃受

資助機構實務手冊》

(https://cpas.icac.hk/UPloadImages/InfoFile/cate_43/20

17/b725a7ed-5dd7-4a33-b13c-c68da84b43bf.pdf）及

廉政公署不時發出的其他相關指引

https://cpas.icac.hk/UPloadImages/InfoFile/cate_43/2017/b725a7ed-5dd7-4a33-b13c-c68da84b43bf.pdf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監察及分享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須遵循一系列的規定，在項目推行

期間及項目完結或終止後，評估計劃的成果及成效，

以確保項目達到預期效益。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須於推行項目期間，以基金會訂明

的格式每隔一段指定時間提交進度報告（電子本及

列印本） 。

 項目完成或終止後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在項目結束

日期起計兩個月內，以基金會訂明的格式提交一份

詳盡報告（電子本及列印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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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監察及分享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也可能須要把中期報告及／或詳盡報告

提交基金會管理委員會、禁毒常務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

委員會及／或研究諮詢小組成員，以供審議及通過。有

關委員會／小組的意見會交予獲撥款機構／人，並紀錄

在案，以供日後參考。

 為提高獲資助項目的透明度和推廣有效的做法，獲撥款

機構／人一律須提交詳盡報告及項目成果的合適電子版

本，以上載基金網站，供公眾瀏覽。如項目有製作網站

或網頁，也應把有關連結交予禁毒處，讓該處按情況把

有關連結上載基金網站，以便公眾檢索和瀏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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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監察及分享

 基金會成員、禁毒常務委員會成員或禁毒處人員

會不時視察獲批項目，以檢視檢查和檢討項目

 撥款期超逾兩年或獲批超過600萬元的項目會由

兩位禁毒常務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成員 (care-

takers) 監察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或須不時與基金會代表出席會議

及／或向他們作出簡報，以檢討／匯報項目進度。

22

22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監察及分享
23

23
23

獲撥款機構／人機構須在基金會舉辦的發
布會／經驗分享會等活動提供協助，包括
派員作經驗分享

獲撥款機構／人須在有需要時，於基金會
所辦的報告會、經驗分享會或其他宣傳活
動中提供協助。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知識產權

 因推行項目而採購或編製的所有材料，包括但不限

於報告或研究、影音產品、錄音帶、唯讀光碟、數

碼內容、劇本、手冊、印刷或電子材料、戲劇、短

片等或其他類似材料（「項目成果」），其擁有權、

版權及其他一切知識產權，均屬於基金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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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知識產權

 在項目推行期間或項目完成後，基金
會、保安局禁毒處、各政府決策局／
部門及／或任何一方均可使用項目成
果作任何用途

 在取得基金會書面批准下，獲撥款機
構／人可使用項目成果作學術研究或
項目以外的其他有意義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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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鳴謝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推行項目時須適當地鳴謝基金會，包括在所

有項目宣傳品或出版物上（不論實體或網上版）作出鳴謝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不得把未經基金會批准的活動或其他並非由

基金會資助的計劃／活動，當作項目的一部分來宣傳或包裝

 就項目所採購的器材（包括但不限於平板電腦及虛擬實境頭

戴裝置）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在器材實物上及有關數碼内容

中（如有的話）適當地鳴謝基金會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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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鳴謝

 當獲撥款機構／人為所有與項目相關並已適當
地鳴謝基金會的宣傳品或出版物制定內容時，
須確保滿足以下條件：

相關活動已獲得基金會批准；

傳達的信息符合政府的禁毒政策；和

主題口號與政府目前採用之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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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鳴謝

 在合適情況下，基金會鼓勵獲撥款機構／人適當地展示二零

二四年一月推出的政府資助計劃標誌（相關圖片檔案將稍後

發送予各機構）

28

28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401/18/P2024011800471.htm?fontSize=2
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401/18/P2024011800471.htm?fontSize=2


程序指引重點–宣傳

 在合適情況下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在其計劃、活動、宣

傳品、出版物等推廣香港賽馬會禁毒資訊天地、禁毒處

的「186 186」禁毒電話諮詢服務及「98 186 186」禁

毒即時通訊諮詢服務、禁毒處的網頁及社交媒體帳戶

（例如Facebook及Instagram）及禁毒處指明的其他禁

毒信息／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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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宣傳

獲撥款機構／人如要在項目宣傳品或出版物上

使用保安局、禁毒處及／或禁毒常務委員會的

徽號，須事先經秘書處向禁毒處取得書面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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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宣傳

獲撥款機構／人應適當地涵蓋禁毒處的整體

禁毒工作主題、標誌、主題口號、宣傳設計、

宣傳大使「冬冬」(Agent Don’t)和「希希」

(Agent Hope)，其詳情可參閱禁毒處的網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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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宣傳

在合適情況下，獲撥款機構／人須在其計劃

推行期間或在其中心／服務單位播放禁毒處

的宣傳影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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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贊助及協作

 項目如接受任何其他贊助，或以贊助者名字為項目命

名，必須事先取得基金會書面批准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如欲接受對獲禁毒基金資助項目的任

何贊助，必須事先取得基金會書面批准。基金會提醒

獲撥款機構／人，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接受來自經營

煙草及大麻相關製品公司或組織的任何贊助（不論現

金或實物）。

 同樣地，除非有推動禁毒工作的特殊理由及獲基金會

同意，否則獲撥款機構／人應避免與該等公司或組織

協作。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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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修改／取消個別項目活動

在項目推行前或期間，基金會可行使絕

對酌情權修改或取消個別項目活動，並

扣減相關撥款的金額。
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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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進度報告–非研究項目

 自項目開展起計每滿六個月後的三個星期內（或其他指定時

間）提交半年進度報告，並按照既定的成果／成效指標交代

項目進度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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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進度報告–研究項目

 如項目為期少於24個月，自項目開展起計每滿四個月後的三

個星期內（或其他指定時間）提交進度報告，並按照既定的

成果／成效指標交代項目進度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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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進度報告–研究項目

 如項目為期24個月或以上，自項目開展起計每滿六個月後的

三個星期內（或其他指定時間）提交進度報告，並按照既定

的成果／成效指標交代項目進度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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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詳盡報告

 項目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詳盡報告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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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招聘員工

 應透過公開公平的制度招聘員工

 按獲批准的人手及薪酬水平作出聘任

 在聘請員工的過程中，必須避免利益衝突

39

39

2024年5月16日及28日
採購及招聘員工的程序指引及防貪錦囊及擬

備進度報告、財務文件工作坊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

 如採購貨品／服務的價值為5千元或以上，須按「程序指引」

取得足夠數目的書面報價／標書

 在採購的過程中，必須秉持公平原則及避免利益衝突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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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取得不少於2個

合符要求的書面報價

採購5千至5萬元的

貨品或服務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

41



42

採購5萬元以上

至50萬元的服務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

取得不少於5個
合符要求的書面報價

採購5萬元以上

至20萬元的貨品

42



採購20萬元以上的貨品 採購50萬元以上的服務

43

邀請不少於5份投標書

採納投標書可毋須徵求基金會批准；
惟機構須於完成投標程序後，隨即向基金會提交

所有投標書和投標價格比較表；
如不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，須提供充足理據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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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會計紀錄

 須備存詳細的會計紀錄和證明文件（例如單據和發

票），以證明款項如何運用及申請發還款項

44

44

 須備存活動收入紀錄，

於申請發還款項時把收入

（包括利息收入）扣除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保存會計紀錄

45

 須保存與一般撥款計劃資助有關的帳簿及所有其

他相關紀錄及資料，保存期為計劃完成或最後一

筆撥款發放後最少7年，或按照現行法例規定的

期限，以較長時間者為準。

 這些帳簿及紀錄須於任何合理時間供秘書處及審

計署的獲授權人員查閱。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購置資產

 應備存資產記錄冊，記錄獲禁毒基金批准購置$1,000或以

上的固定資產

 在項目完成後，基金會有權要求

把資產交還基金會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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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批准信
及財政預算內

的細則



發放款項流程

第二部分47

47



48

48

發放款項流程–分期發放模式

 已獲批額外撥款，以外聘核數師，

進行年度及最終（涵蓋整段項目期間）的核數及核證

 須開立及使用專用銀行戶口處理撥款

 撥款將分期發放予機構

獲批50萬元或
以上的項目

及 獲批少於50萬元
但選擇聘請核數

師的項目



如項目為期少於18個月

發放款項流程–分期發放模式

項目開始 首年度

獲發放首年度
所需款額50%

獲撥款機構／人
按時提交：

項目完結

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
（或向基金會退還
尚未動用的撥款）

第二年度

首年度完結時
獲發放首年度款額餘下50%，
及第二年度所需款額50%

最終「經審計帳目」
和詳盡報告

（項目完結時）

年度「經審計
帳目」

進度報告
（每半年／季及按
基金會秘書處要求）

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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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項目為期18個月或以上

發放款項流程–分期發放模式

項目開始 首年度

獲發放首年度
所需款額100%

項目完結

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
（或向基金會退還
尚未動用的撥款）

第二年度 其後年度

首年度完結時
獲發放第二年度
所需款額50%

獲撥款機構／人
按時提交：

最終「經審計帳目」
和詳盡報告

（項目完結時）

年度「經審計
帳目」

進度報告
（每半年／季及

按基金會秘書處要求）

其後每年度完結時
獲發放上一年度款額
餘下50%，及下一年度

所需款額50%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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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費用（適用於分期發放模式）

51

 因應核數及核證要求，獲撥款機構已獲批撥款，

用以外聘核數師

獲批項目年期 聘用核數師的
撥款額

1年或以下 8,000元

1年以上至2年 16,000元

2年以上 24,000元

51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現金需求預測
52

52

 如項目獲批年期超過1年，

須提供每個項目年度各個

獲批分項開支（包括行政

支援撥款）的預算開支。

（例）分項開支：
6項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現金需求預測
53

53



 須按年及於項目完成後提交「經審計帳目」

（audited account），內容包括：

 核數師報告（auditors’ report）

 收支表（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）

 財務狀況表（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）

 帳目附註（notes to account）

 核數師報告須述明機構

已符合基金會訂明的撥款條件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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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款項流程–核數師報告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禁毒基金財務表格

 收入及支出細項表 (I&E Form)

 薪酬記錄 (Form B)

 交通支出表格 (Form A)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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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

56

Appendix IX 

適用於包含獲批准的開支項目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項目



機構蓋章
Official seal:

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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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endix IX 



58

58

Appendix IX 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其他財務文件
59

59



60

60

發放款項流程–發還款項模式

機構可選擇「實報實銷」發還款項方式

獲批少於
50萬元的項目



項目開始 項目執行期間

每兩個月提交發還款項申請
連同其他證明文件

獲撥款機構／人
墊支項目支出

項目完結

如項目進度理想並符合撥款條件，
可每兩個月獲發還項目的開支，

直至項目完成為止

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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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款項流程–發還款項模式



62

發放款項流程–發還款項申請表

62



63

核數師報告的分項開支
（cost item)上限應與獲批財政預算

(approved budget)相符

發放款項流程–擬備財務文件需注意事項

核數師報告的用款數字
應與「收入及支出細項表」相符

63



64

向基金申領的員工薪酬不可
超過獲批的月薪／時薪金額

發放款項流程–擬備財務文件需注意事項

未獲准的開支
（例如購置固定資產開支）

不應向基金申請還款

 如文件混亂或不齊全，基金會須要求機構提交相關解釋或補充

文件，可能因此阻延發放款項的程序

 在5月舉行的「擬備財務文件」工作坊將作詳細介紹，請提名

前線同工參加

64



維護國家安全簡介

第三部分65

65



維護國家安全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須確保在動用撥款履行相關工

作及職能時，遵守一切香港法律（包括《中華

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

及香港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）、規例及附

例，包括但不限於所有與僱傭條款及條件有關

者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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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國家安全（採購）

 當運用禁毒基金的撥款進行採購時，獲撥款機構／

人須考慮到其維護國家安全的持續性責任，不得從

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。獲撥款機構／人和

其管理層在採購過程中的每一階段評估任何可能出

現的國家安全風險或問題時，須保持審慎和敏感，

並行使其專業判斷。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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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國家安全（採購）

 獲撥款機構／人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責任具持續

性，並持續在整個採購過程中的每一階段，包括採

納合約前的階段及採納合約後的合約管理階段。獲

撥款機構／人應確保其每一份採購文件中包含具體

條款，根據國家安全利益而取消投標者資格和終止

就採購而訂立的合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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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國家安全（停止發放款項／終止項目）

 如出現以下任何情況，基金會可停止向獲撥款機構／人
發放款項，或向其收回已發放的款項者，甚至可立即終
止項目：

 獲撥款機構／人或其以任何方式和身份參與項目的
僱員、代理人或承辦商曾經或正在從事任何構成或
導致，或任何可能構成或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的罪
行，或其他不利於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或活動；

 繼續委託獲撥款機構／人或繼續推行項目將不利於
國家安全利益；或

 基金會合理相信以上所述的任何情況即將出現。
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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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「推行計劃」須注意事項

第四部分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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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「推行計劃」須注意事項
71

Toolkit Attachment I:
Implementation Plan

71



如對此簡介內容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本會的
行政主任或計劃經理/主任電話號碼，他們的
聯絡電話號碼已載於本會2025年3月25日發
出的批准信上。

查詢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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